附件13：

2018年吉林省水稻联合体试验实施方案

吉洋水稻联合体

（牵头单位：梅河口吉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一、试验目的

鉴定评价新选育（或引进）的适宜吉林省稻区种植的水稻品种（组合，下同）的丰产性、稳产性、适应性、抗逆性、品质及其它重要特征特性表现，为吉林省水稻品种审定提供科学依据。根据《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年度吉洋种业水稻联合体试验实施方案。

    二、试验概况

2018年吉洋种业水稻联合体试验开设中熟组（对照品种吉玉粳）区域试验、生产试验。区试品种10个，区生试同步品种4个；区域试验及生产试验承试单位分别为7个。承试单位见表1，参试品种见表2。

表1   2018年吉洋种业水稻联合体区域及生产试验承试单位

	试验承担单位
	试验地点
	试验负责人
	联系电话

	梅河口吉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梅河口市湾龙镇兴安村
	杨银阁
	15834509911

	长春市农科院
	长春市农科院水稻所
	杨  凯
	18744000666

	延边农业科学院
	延边农业科学院水稻所
	王  亮
	0433-3281223　

	梅河口市金种子种业有限公司
	辽源市东丰县
	孟令君
	13844562596

	磐石市田沃家庭农场
	磐石市烟筒山镇
	赵世龙
	13502197716

	吉林省承林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扶余市陶赖昭镇
	张晓波
	15804383333

	吉林市丰优研究所
	吉林市丰优研究所蛟河区试站
	李庆林
	13904414060


表2   2018年吉洋种业水稻联合体参试品种

	试验类别
	熟期组别
	参试品种
	育种者

	区域试验
	中熟组
	吉洋129
	　梅河口吉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吉作109
	　梅河口吉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榆优18
	　榆树市水稻研究所

	
	
	春阳689
	梅河口市硕丰农业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吉洋132
	　梅河口吉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吉作304
	　梅河口吉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榆优19
	　榆树市水稻研究所

	
	
	承林799
	吉林省承林种业有限公司

	
	
	春阳690
	梅河口市硕丰农业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通福616
	　梅河口市金种子种业有限公司

	生产试验
	中熟组
	吉洋129
	　梅河口吉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吉作109
	　梅河口吉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榆优18
	　榆树市水稻研究所

	
	
	春阳689
	梅河口市硕丰农业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三、供种要求
（一）试验供种量
区试每品种每试点0.5公斤，生试每品种每试点2公斤；DUS检测0.5公斤，转基因鉴定300克，DNA指纹图谱200克，抗性鉴定200克。另外，所有品种需邮寄2公斤种子至“主持单位”处备用。具体试验点次数目见表1。
（二）供种方式和时间 
1.所有组别参试种子要求各供种单位务必在3月20前寄出。邮寄试验种子一律要求采用直接送达收件人的“邮政特快专递（EMS）”方式，不得采用“普通包裹”、“快件包裹”等方式，否则不予收取。未按照规定时间、数量、方式寄送种子的品种取消试验。

2.区试及生试品种种子统一寄给梅河口吉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杨银阁同志（地址：吉林省梅河口市湾龙镇兴安小学院内，邮编：135008，手机：13904452054，座机：0435-4691000）。

    （三）供种要求

各供种单位所提供的种子为非包衣种子，并务必确保品种的真实和种子质量，发芽率和纯度不达标不得参试和汇总；并要求寄种时一品种一件，包装扎实，包内外有品种标签，标明品种名称和试验组别，附寄品种说明书。

（四）种子查验

所有区试及生试种子均由梅河口吉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统一分发，所有品种均为实名参试，不进行编码，各试点收到试验种子后应及时对品种数量和种子质量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应及时与供种单位联系解决。

    四、试验设计与管理

（一）试验田选择

应选择有当地水稻土壤代表性、肥力水平中等偏上、排灌方便、形状规正、大小合适、肥力均匀的田块。试验田前作应经过匀地种植，秧田不作当季试验田。

（二）试验设计

1.区域试验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包括第一区组也不能按区试方案中品种顺序排列），3次重复，小区长方形，长:宽 =2:1～3:1，小区面积13-15m²。同一试验组应在同一田块进行。

2.生产试验采用大区随机排列，不设重复，大区面积300m²，生产试验同一试验组应在同一田块进行。如因田块面积小确需在两块田或两块田以上进行的，则每一田块均需设置对照品种，试验品种与同一田块对照品种比较，所需对照品种种子量向供种单位提出。

3.无论区域试验、生产试验，均不得自行加入其它品种。

（三）栽培管理

1.本试验采用实名制管理，以便各单位相互监督。

2.播种：种子催芽前应进行消毒处理，秧田播种量按当地常规稻及杂交稻生产习惯。同组所有品种同期播种。育苗移栽，不抛秧、不直播。

3.移栽：无论区试还是生试，同组试验所有品种同期移栽，插秧密度9×6寸，3-5棵苗。四周设保护行（包括生产试验），保护行不少于4行，种植对应小区（大区）品种。

4.其他要求：（1）施肥水平中等偏上，切忌偏高或偏低；（2）不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3）及时防虫；（4）因地制宜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鸟、鼠、禽、畜等对试验的危害，以保证试验的安全有效；（5）其他栽培管理措施按当地大田生产习惯。

    五、观察记载和结果报送

（一）观察记载

各试点务必专人负责试验，确保试验过程和试验结果的科学性、准确性、真实性和公正性；并按照《水稻品种试验技术规程》及记载表要求的项目和标准进行观察记载、苗情调查、室内考种、全区测产、综合评价等。6月20日前将半年情况书面汇报给牵头单位进行汇总。

（二）田间照相

在水稻乳熟期对试验田进行照相（包括试验田全景及每品种小区照片），照片最好控制在300万像素以内，照片随同记载表一起寄给主持单位（或通过E-mail发给jyzy588@163.com）。

（三）现场考察
试验期间组织相关单位代表对试验实施情况和品种表现进行现场考察，对发生严重实验事故或存在严重试验质量问题的试验点提出试验结果不予采用的意见，对发现有熟期明显不符、或纯度差、或病害重等严重种性缺陷的参试品种提出现场淘汰意见。

（四）结果报送

各试验点务必专人负责试验，认真搞好试验，保证试验质量。试验结果记载表务必于11月15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报送给梅河口吉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杨银阁同志（电子邮箱：jyzy588@163.com），逾期将不予汇总。此外，还应将书面试验结果记载表加盖单位公章后报送给梅河口吉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杨银阁同志。

六、特性鉴定

1.抗病性鉴定：全部抗病鉴定材料由梅河口吉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统一送到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进行稻瘟病人工接种及自然诱发鉴定。结果寄送牵头单位汇总。选择稻瘟病鉴定关键时期进行现场联合鉴评，主要有各成员单位代表参加。鉴评工作由牵头单位汇总。

2.纯度鉴定：全部试验材料由通化市农科院做品种纯度种植鉴定。

3.转基因检测：检测材料由梅河口吉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统一送给农业部转基因植物环境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长春）。

4.DUS测试：申请者需自主或委托农业部授权的DUS测试机构开展2个独立生长周期的DUS测试。相关要求见《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工作的通知》（农办种[2017]4号）。委托测试可咨询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公主岭分中心王凤华，电话0434-6283221、13278041122。（不清之处可与试验主持人杨银阁联系13904452054）。

5.米质检测：检测单位为“农业部稻米检测中心（杭州）”。样品提供单位由牵头单位根据品种田间生产情况于收获前临时确定。水稻黄熟期及时收获，自然适温晾晒，确保样品黄熟饱满、无病虫害、无穗发芽、无霉变、谷样含水量14-15%。样品量每品种0.5公斤，于11月10日前寄送给检测单位。邮寄是采用防水、防漏包装。

6.种子提供：所有组别抗性鉴定种子由梅河口吉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编号后提供。

    七、其它事项

1.为确保试验正常开展，本试验实行封闭管理，提供品种单位有关人员未经允许不得前往各试验点参观试验，不得向试验点查询品种表现和索取试验结果，违者将依据有关规定处罚。

2.各试验点小区稻谷称产后须原袋保存3个月，以备核查。

3.试验期间如果发生影响试验结果的意外事件，须7天内电告、15天内函告（纸质和电子邮件）试验主持单位。同时，必须如实记录事件经过和对鉴定试验结果的影响程度，并将相关图文资料（包括发生原因和鉴定点照片）存档，以便核实、确认。

4.试验主持单位及主持人

梅河口吉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杨银阁

地址：梅河口吉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邮编：135008；电话：0435-4691000；传真：0435-4691000；
E-mail: jyzy58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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